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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7   证券简称：安诺其      公告编号：2019-018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9年3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采取书面通讯表决方式表决。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如期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

表决的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纪立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纪立军先生就其2018年度工作情况和公司业绩向董事会进行

了汇报，并对2019年度公司的经营计划进行了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2：《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董事长纪立军先生对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进行了报告，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19

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查阅。 

独立董事顾洪锤先生、徐宗宇先生、薛峰先生分别向董事会递交了《独立董事2018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3：《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4：《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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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5：《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众会字（2019）第0060号】，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44,084,318.87元。根据《公司章程》，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4,408,431.89元，加上上年结存未分配利润184,285,678元，截止2018

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3,961,564.98元。  

鉴于公司2018年的经营状况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为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

公司快速发展的经营成果，公司拟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13,878,388股（不含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人民币（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额71,387,838.8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同时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13,878,388股（不含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214,163,51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928,041,904股。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因公司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导致可享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权利的股份数量

发生变动，将按照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10股的分

红金额及转增股数。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6：《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7：《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拟继续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

司2019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19年度的审计

费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鉴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多年审计工作中，工作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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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独立，履行审计工作和约定责任，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8：《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已对上述议案出具了核查报告、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上述议案出具了鉴证报告，本报告及相关独立意见及核查报告、

鉴证报告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9：《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报告及相关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

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10：《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定于2019年4月23日下午14:30召开，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11：《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公告》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实际经营状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方案实施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资料变更等相关事

项，并授权董事长纪立军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本次工商变更的相关文件。《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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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1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及子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过 5,000万元

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1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号）、《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的规定，公司按上述文件的规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2019年4月2日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